
公共收益不能成为物业“私房钱”
■ 殷骁

公共停车位可以收钱， 电梯中、
灯箱外、 门禁系统上都能贴广告，在
小区内搞促销、建快递柜也需要支付
场地租金……小区产生的这些收入，
就是公共收益，有的小区的“年收入”
还颇为可观。 根据法律规定，公共收
益的管理与使用 ， 应由业主共同决
定。 不过，很多小区均将公共设施委
托给物业公司管理，居民并不直接参
与。这导致一些物业公司趁机模糊概
念 ，以代管为名 ，蚕食甚至挪用公共
收益。

小区公共收益沦为物业 “小金
库”，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居民在小

区居住多年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公

共收益，更别提监督公共收益的管理
与使用 ； 不少小区业主法律意识淡
薄 ，形成了固化思维 ，认为既然小区
公共收益一直由物业控制，那使用权
便归于物业；还有业主觉得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 ， 争夺公共收益归属耗时
长 、牵扯精力 ，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 相对业主，一些物业公司由于实
际掌握了公共收益， 便有恃无恐，并
千方百计回避、 阻挠业主查看账目；
也有物业混淆视听，认为维修公共设
施 、提升服务质量的费用 ，应由小区
公共收益“买单”。甚至有物业公司随
意填写一些花销作为公共收益支出

项目并公示，以此搪塞业主。实际上，

物业公司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业主
已缴纳物业费用于小区物业开支，即
使要动用公共收益平衡这部分支出，
根据法律规定，也需要征得全体业主
同意，而非私自动用。

如何处理好公共收益这本账，是
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重要环节，不能让
公共收益变成任凭物业公司处理的

“私房钱”。在《民法典》明确公共收益
归属问题的前提下 ， 业主应学法知
法 、增强法律意识 ，认识到公共收益
的意义和相关权责。物业公司应规范
管理行为，不能随意支配小区公共利
益，不得阻挠业主监管。 相关部门应
该建立相关监督机制 ， 加大处罚力
度，保障小区公共收益不受侵害。

三社联动 助力治理升级

■ 本报通讯员 晋启虎

本报记者 汪国梁

“今天志愿者表彰会，我获得‘三星
级志愿者’称号，以后会继续努力，更好
地服务邻里。”近日，芜湖市鸠江区湾里
街道金湾社区举行“三社联动”年度志
愿者表彰暨微公益创投项目推广活动，
志愿者、社区旗袍协会会长夏三六获得
表彰，十分高兴。

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专业人才“三
社联动”， 是基层治理创新的有效机制。
作为芜湖市“三社联动”试点社区，金湾
社区引进专业社会组织社彩社会服务中
心进驻，组织专业社工深入走访，梳理出
居民需求清单， 以此为导向实施微公益
创投项目，提高社区服务效能。 去年，专
业社工指导开展“我们的节日”文化微营
造、“爱治理、爱兑换”楼道微治理、“格子
铺”便民维修和理发服务、“社区美化角”
环境微改造、“教当先” 关爱长者入户探
访活动等 6个微公益创投项目， 搭建社
区与居民互动平台， 激发居民参与公共
事务的动力， 累计参与居民 3200人次，

促进了居民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
齐心协力，共建幸福家园。金湾社区

结合居民需求和意愿，培育、孵化社区社
会组织，先后成立了科普、太极拳、乒乓
球、调解等20多个公益类、自治类社会组
织，带动广大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在
疫情防控、防汛抢险、文明创建等诸多领
域， 都活跃着社会组织的身影。 社区旗
袍、 舞蹈协会16名成员， 曾连续一个星
期， 冒着炎炎酷暑铲除楼道内的 “牛皮
癣”小广告。金湾小区党群活动中心自管
协会14名成员，每天两人当班，承担活动
室卫生保洁和日常服务工作。 社区每月
在各小区轮流开展党群一家亲“帮帮乐”
广场志愿服务活动，科普惠民、电动车修
理、健康医疗、爱心理发等志愿服务组织
踊跃参与，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金湾社区负责人表示,“三社联动”
机制促进了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与居
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党建引领、多方参
与、协商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更加完
善，群众多元化、个性化服务需求得到
更好地满足，社区自治活力和居民认同
感、归属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家园议事厅 少了烦心事

■ 本报记者 殷骁

“每天在小区里转转，看到一切井
井有条，别提有多开心。 ”1 月 11 日傍
晚，正在合肥市蜀山区井岗镇兴民社区
博澳丽苑小区散步的居民陶伟说。

如果要评选去年博澳丽苑小区几件
大事，那么“人车分流”和“维修电梯”肯
定会入选。长期以来，博澳丽苑日常管理
由两家物业公司分别负责， 彼此配合不
利，造成一些乱象。 例如，为了多收取车
位费， 物业公司擅自将地下车库的非机
动车位全部改成机动车位， 无法停在地
下车库的非机动车不得不被居民随意停
在路边，甚至停进单元楼内，不仅造成小
区道路拥堵，还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居民
对此意见很大。 “道路、出入口被各种车
辆占据，看着就闹心！ ”陶伟回忆。

去年 7月，在党建领航小区治理“五
好”建设中，博澳丽苑小区试点成立党总
支，并建立由社区党委领导、小区党总支
主导，社区网格长、物业公司负责人、业
委会主任等组成的家园议事厅，经过“居
民公开提事、共同协商议事、民主表决定

事、群策群力办事、办理结果公示”五步
议事法，共商小区问题，解决人车分流由
此被提上议事日程。 “首要问题是更换物
业公司，原先‘双物业’制度无法形成合
力。 ” 该小区党总支书记钱丛爱告诉记
者。这一动议得到居民普遍支持，经过业
主大会表决， 博澳丽苑小区于去年 9月
选取了新的物业公司。此后，家园议事厅
又多次组织协商， 最终确定了恢复地下
车库非机动车停车位并加装充电桩，敦
促居民不在地面停放非机动车的意见。
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努力，很快就完成了
人车分流改造。

家园议事厅机制为博澳丽苑小区
讨论很多公共事项建立了平台。经过讨
论，大家又达成了“检测并急修小区全
部电梯”的意见，每年维修 16 部电梯，
分 3年完成，费用将通过小区公共收益
支付。 目前， 首批 16 部电梯已完成维
修。 “家园议事厅充分体现了小区自治
功能，发挥了居民主人翁精神，形成有
事好商量的习惯，真正做到小事不出家
园、大事不出社区。”兴民社区党委书记
王学初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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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家园·

居民受益

增强“获得感”
1 月 4 日 ，合肥市蜀山经开区

山湖苑社区科学家园小区内 ，几
名工人正在空调机房里忙碌着 。
“天气日渐寒冷 ，小区中央空调系
统需要维护 ， 资金就来自公共收
益。 ”该小区业委会副主任张强向
记者解释 。 公共车位 、门面房 、电
梯广告 、商家进场促销 ，这些是科
学家园小区公共收益的主要来
源， 每年可进账 60 多万元， 这笔
收入大部分用于路面 、电梯 、弱电
系统 、 文娱设施等的维护保养 。
“公共收益用于小区基础设施建
设 ，让居民共享成果 ，这样使用比
较妥当。 ”张强说。 每年小区业委
会都会选择一到两个居民反映强
烈的问题 ， 在征得大部分业主同
意后，动用公共收益处理。

“社区内的几个小区主要通过
门面房 、 电梯广告等获得公共收
益，每年在 20 万元左右。 ”合肥市
庐阳区逍遥津街道九狮桥社区党
委副书记 、 社居委主任韩正琴告
诉记者 ，该社区多个小区毗邻 “中
国著名商业街 ” 和商务部第二批
试点步行街的淮河路步行街 ，区
位优势显著 、人流量长期稳定 ，因
而吸引不少商铺入驻 ， 租金也较
为可观。 与科学家园小区一样，该
社区中房名城 、 韵淮阁等小区的
公共收益也主要用于道路改造 、
小区绿化等方面 ， 并按照相关要
求及时向居民公示使用情况。

去年 12 月底， 合肥市包河区
保利拉菲公馆小区业委会 ， 从公
共收益中拿出 73.77 万元，为 3856
户业主交了一个月物业费。 “经过
业主大会讨论和表决 ， 大部分业
主同意拿出一些公共收益作为全
体业主一个月的物业费。 ”保利拉
菲公馆小区业委会主任刘伟告诉
记者 。 业主大会通过公共收益用
途方案后 ， 业委会很快在小区内
张贴公示公告 ， 并在街道相关部
门完成备案 ， 按规定走完所有程
序后才实施物业费转账 。 据刘伟
介绍， 该小区每年公共收益约 40
多万元 ，主要来自临时停车费 、配
套游泳池租金 、 人防车位租金以
及其他经营收益 。 今后将细化电
梯广告 、快递柜等的收费标准 ，进
一步做好“理财”。

1 月 1 日起施行的《民法典》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
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同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
于业主共有。 记者近日就公共收益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了走访———

··社区聚焦··

强化监督 扎紧“篱笆墙”
针对围绕公共收益产生的问题，

有关方面十分重视并开始推动解决。
今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 《民法典》
对小区共有部分收入做出明确规定。
其中 ， 第 282 条和 283 条分别规定
“建设单位、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
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同部分产生
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
业主共有。 ”“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
费用分摊、收益分配等事项，有约定
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的，按照业主专有部分面积所占
比例确定。 ”第 943 条规定“业主共有
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物业公司必
须向业主定期公开， 并向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进行报告。 ”安徽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吴猛认为，《民法典》从顶层设计上
确认了业主对小区公共收益享有归

属权，对收支情况有知情权。这样，业
主就可以通过一定程序，合理利用公
共收益；收益定期公开制度也让小区
公共收益不再是含糊不清的 “糊涂
账”，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物业公司
代管公共收益时“说一不二”的情形
有望得到纠正。

去年 10 月， 合肥市蜀山经济开
发区山湖苑社区引导科学家园小区
业委会，建立了小区公共收益共管账
户。 “共管账户能够记录小区公共收
益的收支情况， 小区使用公共收益
时，也需要向社区报备。同时，共管账
户将每季度向业主公示，依法接受业
主监督。 这样，公共收益的使用就更
加透明，监管就更加有效。 ”山湖苑社
区党委副书记胡正勇告诉记者。 目
前，蜀山经开区相关部门正鼓励和引
导多个小区开设公共收益共管账户，

下一步，还将邀请业委会、居民代表、
社居委干部等人员，在律师指导下设
置共管账户的详细使用细则。 “做好
公共收益公示，规范化、透明化、法制
化开展各项工作。 ”蜀山经开区社会
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业委会应该在业主和物业公司
之间发挥桥梁作用， 让双方相互理
解，妥善处理分歧，避免引发矛盾。 ”
张强告诉记者。在了解物业公司面临
一定经营困难后，科学家园小区业委
会向业主说明了物业公司的难处，经
业主大会同意，该小区公共车位费收
益由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平分，以帮助
物业公司缓解运营成本。

此外，有业内人士建议，街道、社
区可以借助《民法典》实施契机，加大
宣讲和普及力度， 让更多居民知法、
懂法，树立主人翁意识，从而在涉及
小区公共收益等问题时能够敢于发
声、主动维权。 有关部门也应加强对
公共收益管理和使用的监管力度，让
公共收益能真正造福于民。

监管缺位 易成“糊涂账”
能为小区基础设施补缺补差，能

为业主发福利，公共收益让居民实实
在在的受益。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也
发现， 一些小区仍存在居民认知不
足、监管措施不到位等情况，令公共
收益没能有效发挥作用。

“公共收益是什么？ ”合肥市民龚
女士坦言，自己并不知道公共收益的
概念， 入住近 10 年也没听说过小区
公共收益的情况。据合肥市一名社区
干部估计， 在其社区内的某小区，不

了解公共收益的居民，约占小区总人
数的三分之一。 “有的居民不太关心
小区事务，参与意识不强，对公共收
益知之甚少；同时，一些物业公司存
在私自侵占、 挪用公共收益等行为，
自然不希望居民知道太多。 ”这名社
区干部分析说。

记者了解到，一些小区没有成立
业委会，便将公共设施委托给物业公
司经营管理，业主并不实际参与。 久
而久之，物业公司就在不告知业主的

情况下，趁机私自使用公共收益。 也
有小区业委会成立较晚， 在对接时，
物业公司并不配合，公共收益数额和
去向，业委会无从得知，何时能拿回
公共收益支配权也遥遥无期。 可见，
公共收益由物业公司代管，而相应的
监管手段缺失或失效，公共收益就极
易成为“糊涂账”。 “公共收益长期以
来都交给物业公司负责，现在要求他
们把这笔钱让出来， 等于是虎口夺
食，阻力很大！ ”包河区某小区业委会
成员马先生告诉记者，该小区业委会
与物业公司多次交涉无果，正考虑通
过诉讼维权。

“争取公共收益费时费力，还未
必能成功。 再说用公共收益发福利，
每户也就分到一两百元，感觉得不偿
失。 ”合肥市民梁先生说。他的不少邻
居都抱着这种心态， 不愿主动作为、
争取合法权益。 因此，多年来，该小区
公共收益就在居民的漠视中变成物
业公司的“囊中之物”。

由于物业费偏低和收缴困难，一
些业绩不佳的物业公司就打起了公
共收益的主意。合肥市一家物业公司
负责人蒋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刨
去人员工资、维修外包费、垃圾清运
费等成本，在全体业主均按时缴纳物
业费的情况下，很多物业公司也只能
勉强维持收支平衡，何况如今不少业
主都拖欠物业费。 “有些物业公司侵
占公共收益以便维系日常运营，虽然
不合法，但也是无奈之举。 ”蒋先生告
诉记者。

公共收益 如何管好用好

关口前移 化解家事矛盾

■ 本报通讯员 刘蕙芸

本报记者 汪国梁

“法官，请给我们办离婚。 ”元旦刚
过，肥西县山南镇居民涂某就扯着丈夫
何某，怒气冲冲来到肥西县法院山南法
庭。 涂某与何某结婚多年，育有一对女
儿，近来因家事矛盾激化，决定起诉离
婚。“两个人没有原则矛盾，就是个性都
比较要强。”陪同而来的人民调解员说。

“夫妻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关爱。 在
和谐的家庭长大的孩子， 也会有更加积
极乐观的精神。你们给彼此一个冷静期，
再给婚姻一次机会，怎样？ ”在法官循循
善诱下，涂某与何某打开话匣子，各自倾
吐心声，同意先冷静一段时间。 临走前，
法官为两人做了家事诉调对接登记，介
绍了最近的法官工作室， 告诉两人足不
出村就可以向法庭咨询和接受调解。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肥西法院山南
法庭立足基层、关口前移，探索家事审判

改革新举措新模式，将 25个社区（村）分
成 4个片区，每个片区设置法官工作室，
派驻法官 1名， 定期值班， 从事调解纠
纷、法治宣传等工作，打通了从法庭到田
间地头、百姓家中的最后一公里。依托法
官工作室， 山南法庭联合地方政府组织
企业、司法工作人员、人民调解员和社区
群众开展一系列普法活动。 从讲课到答
疑、 从案例分析到模拟法庭， 法官们在
“干货” 满满的讲座和形式多样的宣传
中，用接地气的语言解释法条，用生动的
案例阐明法理， 把晦涩的法言法语变成
了朴实易懂的法律科普， 扫除了基层干
部群众的疑惑和盲点， 为化解家事矛盾
营造了学法用法、尊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化纠纷于诉调对接，解疑问于法治
宣传。 山南法庭成立法官工作室以来，
已就地调解案件近 30 件、 诉前化解家
庭矛盾 10 余件、系统解答群众疑问 20
余次，有效提升纠纷调处效率，提高了
群众满意度。

日前， 亳州市谯城区牛集镇 2020 年新时代文明实践表彰大会在安溜村文化
广场举行，大会对 75 个“好儿媳/好婆婆、最美志愿者、卫生文明户、最美退役军人
和平安家庭”进行表彰。 通过评选表彰，形成崇尚美德、学习先进、争当最美家庭、
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新时代文明新风尚。 本报通讯员 武清海 摄

朱慧卿 ／绘

·街谈巷议·

■ 本报记者 殷骁


